
证券代码：002509� � �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2015-065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27

日开市起复牌。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披露《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筹划设立并购产业基金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广消防；股票代码：

002509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股票停牌期间， 公司积极与兴业银行洽谈协商设立并购基金的具体方案。

2015

年

7

月

24

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签订《天广兴业消防产业投资基金合作意向书》，

就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初步合作方案达成如下意向：

1

、产业投资基金名称：天广兴业消防产业投资基金；

2

、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

5

亿元。由公司与兴业银行方按照不低于

1:2

的比例出资；

3

、投资方向：主要用于投资或收购消防产业领域优质的企业；

4

、基金存续期限：不超过

5

年；

5

、基金财务顾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

、基金管理人：华福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7

、基金收益分配安排及运营管理等相关事宜由公司与兴业银行后续协商确定。

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长期停牌给股东造成的不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广消防；

股票代码：

002509

）自

2015

年

7

月

27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加快工作进度， 在确定产业投资基金具体方案后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予以

披露。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60� � �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15-052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7

月

24

日，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副董事长、副总裁

王晓申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票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目的和增持方式

2015

年

7

月

24

日，王晓申先生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42.5

万股，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所做出的决定，王晓申先生本次增持公司

股份，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也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二、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王晓申先生本次增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32,997,968

股，持股比例为

8.85%

，增持后持有

公司股份

33,422,968

股，持股比例为

8.96%

。

三、 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增持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

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

〕

5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王晓申先生承诺在增持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主动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增持公司的股票进行管理，并督促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排除未来继续增持的可能。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25日

股票代码：600614� � 900907� � �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B股 编号：临2015-063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中期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5

年中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将增加

210%

到

220%

。

（三）本次业绩预增为公司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5.52

万元。

（二）每股收益：

0.038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

、公司本年度资产处置收益高于上年度；

2

、公司

2014

年

10

月并购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本期并入了该公司的

利润。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5

年半年

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5日

股票代码：600614� � 900907� � �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B股 编号：临2015-064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审查一次反馈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7

月

24

日，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2151

号

]

（以下简称

"

反馈意见通知书

"

），中国

证监会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受理了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经审核，提

出以下反馈意见：

1.

请你公司结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现有货币资金用途及支出计划、资产负债率及

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2.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

募集配套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募集资金存储、

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规定。

2)

本次交易以确定价格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对上市公

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申请材料显示，鹏起实业产品当前主要应用于军事领域，部分信息涉及国家秘密，根据

《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 涉密信息经国防科工局批准后予以

豁免披露，或采取脱密处理的方式进行披露。请你公司：

1)

补充披露涉密信息的类别。

2)

补充

披露涉密信息豁免披露是否已经国防科工局批准， 如采取脱密处理请补充披露具体方式。

3)

履行证券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豁免程序，并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4

年修订

)

》第四条的规定进行补充披露。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4.

申请材料显示，

2014

年鹏起实业开具的无真实交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累计净额

7,

873.54

万元。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

鹏起实业开具的尚未到期的无真实交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

票金额为

5,500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

鹏起实业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的

原因及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2)

鹏起实业上述违规行为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及对本次交易的影

响。

3)

本次交易完成后鹏起实业合法合规运营的制度保障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

申请材料显示，鼎立股份主营业务涉及房地产开发、橡胶、农机制造、稀土、有色金属综

合回收利用等五大业务板块。

2014

年

10

月鼎立股份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了郴州丰越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5

年

2

月鼎立股份出售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64.78%

股权。 本次交

易拟购买的鹏起实业从事钛及钛合金精密铸造、精密机械加工业务。请你公司：

1)

结合上市公

司战略规划、近三年的对外投资等情况，补充披露上市公司现有业务与鹏起实业相关业务的

开展计划、定位及发展方向。

2)

结合财务指标，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

成。

3)

结合上市公司

2014

年收购情况和收购完成后的整合情况、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补充披

露本次交易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管理控制

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

申请材料显示，

2013

年、

2014

年及

2015

年

1-4

月，鹏起实业菅业收入分别为

110.57

万元、

7,370.67

万元和

6,823.90

万元，营业成本分别为

64.23

万元、

4,034.73

万元和

2,727.80

万元，综合

毛利率分别为

41.91%

、

45.26%

和

60.03%

。此外，不同产品、不同应用领域的毛利率差异较大。

请你公司：

1)

结合行业特点和同行业公司增长情况、客户拓展、合同签订和实施情况、收入确

认时点和依据，补充披露鹏起实业报告期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2)

结合成本结构及变

动，分产品、分应用领域补充披露鹏起实业报告期毛利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大幅波动的合理

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

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鹏起实业客户集中度较高且变动较大，

2013

年、

2014

年和

2015

年

1-4

月，前五大客户占当期营业收入比重分别是

99.68%

、

99.66%

和

99.74%

。请你公司：

1)

补

充披露报告期前五大客户的名称。

2)

结合与前五大客户的合作年限、合同或协议约定、销售占

比、前五大客户及其销售额的增长或变化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鹏起实业与大客户合作的稳

定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

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鹏起实业供应商集中度较高，

2013

年、

2014

年和

2015

年

1-4

月，

前五大供应商占当期采购比重分别是

85.35%

、

94.80%

和

97.53%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

鹏起实业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合理性及应对措施，并提示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

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鹏起实业存在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以及关

联方资金拆借。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鹏起实业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作价依据，并结合

对第三方的交易价格及可比市场价格，补充披露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

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

请你公司：

1)

结合合同或订单，补充披露鹏起实业

2015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预测的可

实现性。

2)

结合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市场竞争、核心竞争力、业务拓展、合同或订单等

,

补充披

露

2016

年及以后年度铸件产品、机加工产品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预测依据、预测过程及合

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

申请材料显示，鹏起实业主要从事钛及钛合金金属铸造、精密机械加工，产品主要应

用于航空航天、舰船等军事领域。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鹏起实业主要产品在航天领域的具体应

用。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

申请材料显示，鹏起实业

2013

年

5

月成立后，客户直接将一些重点型号任务定型到鹏

起实业。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重点型号任务的相关背景和具体内容。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13.

申请材料显示，鹏起实业与洛阳源邦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存在未决诉

讼。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4.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主要备考财务指标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

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5.

申请材料显示，截至

2013

年末、

2014

年末及

2015

年

4

月

30

日，鹏起实业应收账款金额分

别为

187.48

万元、

5,780.75

万元和

6,367.88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的比例较高。请你

公司：

1)

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补充披露鹏起实业应收账款占比较高、增长较快的原因及

合理性。

2)

补充披露鹏起实业应收款项的管理制度及制度执行情况。

3)

结合应收账款应收方

情况、期后回款情况、向客户提供的信用政策以及同行业情况，补充披露鹏起实业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6.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鹏起实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和商誉的确认依据及对上市公司

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中国证监会要求本公司在

30

个工作日内，就上述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提交

书面回复意见。目前，公司正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反馈意见通知书》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答

复。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5日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万科

Ａ

（

Ａ

股）、万科企业（

Ｈ

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Ａ

股）、

０２２０２

（

Ｈ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

２０８８

号深业物流大厦八楼

８０２

室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

２０８８

号深业物流大厦八楼

８０２

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

５９

号招商海运

９

楼

９０９－９１８

房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

５９

号招商海运

９

楼

９０９－９１８

房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０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七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等规定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万科中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信息披露的原因是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和前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购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份

５５２

，

５６０

，

７９８

股。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人提供

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和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万科、万科企业 指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Ａ

股）、

０２２０２

（

Ｈ

股）

本次交易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交易所集中交易购买万科

５５２

，

５６０

，

７９８

股

Ａ

股股票

本报告书 指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企业名称：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

２０８８

号深业物流大厦八楼

８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叶伟青

注册资本：

１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工商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６４５４１３

企业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计算机软件开发，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营销策划、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

它限制项目）；建材、机械设备、办公设备、通信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家具、室内装修材料

的购销；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自有物业租赁；供应链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

２０８８

号深业物流大厦八楼

８０２

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２１８９０８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企业名称：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

５９

号招商海运

９

楼

９０９－９１８

房

法定代表人：姚振华

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工商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５９７９６５５

企业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

５９

号招商海运

９

楼

９０９－９１８

房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２９６６２９１

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２９２５８２６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

钜盛华的股权结构如下：

前海人寿的股权结构如下：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收购人的一致行动关系如下图：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１

、钜盛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１

叶伟青 董事长、总经理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２

黄炜 董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３

李明 董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４

陈怡 董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５

梅思怡 董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６

苏效玺 监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７

邓祖明 监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８

胡娟 监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２

、前海人寿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１

姚振华 董事长 男 中国 深圳 否

２

刘焕彬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广州 否

３

郝建平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４

叶伟青 董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５

潘京 董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６

夏德明 董事 男 中国 深圳 否

７

陈展生 董事 男 中国 广州 否

８

陈琳 监事会主席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９

陈莹 职工监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１０

许贤凤 职工监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１１

宋粤霞 监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１２

孙玲玲 监事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１３

沈成方 总精算师 男 中国 深圳 是

１４

王浩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深圳 否

１５

姜燕 副总经理 女 中国 深圳 是

１６

曾海燕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深圳 否

１７

李明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

人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１８

周冬梅 副总经理 女 中国 深圳 否

１９

王凤杰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深圳 否

２０

袁敏 总经理助理 男 中国 深圳 否

２１

曹渝 董事会秘书 女 中国 深圳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若前海人寿参与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４

日公告之非公开发行

Ａ

股事项通

过相应的审批、核准，则前海人寿持有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比例为

６．８９％

。若钜盛华

参与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４

日公告之非公开发行

Ａ

股事项通过相应的审批、

核准，则钜盛华持有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比例为

５．２％

。

前海人寿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购买中炬高新技术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７２

，

５０５

，

２０７

股，占中炬高新总股本的

９．１％

。

前海人寿持有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２４９

，

１７５

，

５６７．００

股， 占南玻集团总股本的

１２．０１％

； 前海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南玻集团

Ａ

股

３０８

，

７２７

，

６８７．００

股，

Ｂ

股

２９

，

９４７

，

１９９

股，占南玻集团总股本的

１６．３２％

。另前海人寿参与了南玻集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公告之非公开发

行

Ａ

股事项，若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获得证监会批准，则前海人寿将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１２

，

４８５

，

９３９．００

股，占南玻集团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４．９９％

。前海人寿合计持有南玻集团

Ａ

股

３６１

，

６６１

，

５０６．００

股，占南玻集团总股本的

１６．０４％

；前海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南玻集

团

Ａ

股

４２１

，

２１３

，

６２６．００

股，

Ｂ

股

２９

，

９４７

，

１９９

股， 占南玻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２０．００％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海人寿未在境内、境外拥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决策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主要是因为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未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相违背，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

监管原则和发展趋势。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继续增持万科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计划

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不排除进一步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方式增持万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前海人寿持有万科

Ａ

股

５５２

，

７２７

，

９２６

股，占万科当时总股本的

５．００％

。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万科

Ａ

股

１

，

１０５

，

２８８

，

７２４

股， 占万科总股本的

１０．００％

。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海人寿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

中竞价交易买入万科

Ａ

股

１０２

，

９４５

，

７３８

股，占万科现在总股本的

０．９３％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钜盛华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

竞价交易买入万科

Ａ

股

４４９

，

６１５

，

０６０

股，占万科现在总股本的

４．０７％

。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万科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 前海人寿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由证券交易所买入万科

Ａ

股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日期 买卖方向 价格区间（元

／

股） 成交数量（股）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买入

１３．１３－１３．６０ １

，

３６０

，

１６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卖出

１２．９８－１３．２０ ６４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卖出

１１．８９ １

，

１４０

，

１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买入

１２．４４－１２．５８ ３０

，

５００

，

１５６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卖出

１３．１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卖出

１４．１２－１４．８３ ３０

，

４９９

，

９５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买入

１４．７４ ２０

，

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卖出

１５．６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卖出

１３．１６ ８

，

７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买入

１３．２８－１５．４７ ６５５

，

６６１

，

８０３

钜盛华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由证券交易所买入万科

Ａ

股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买入

１３．２８－１５．９９ ４４９

，

６１５

，

０６０

除前述情况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以其他方式买卖万科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万科

Ａ

（

Ａ

股）、万科企业（

Ｈ

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Ａ

股）、

０２２０２

（

Ｈ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广东省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５５２

，

７２７

，

９２６

持股比例：

５．０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增加

５５２

，

５６０

，

７９８

股 变动比例： 增加

５．００％

持股数量：

１

，

１０５

，

２８８

，

７２４

持股比例：

１０．００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发行人的运

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票价格等情况，不排除有增持的可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代码：600165� � �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2015-055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

经询证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在

2015

年

7

月

22

日、

7

月

23

日、

7

月

2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后，公司及时进行核查，以书面形式向控股股东上海中能

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虞建明先生进行了询证，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

息。

2

、经本公司自查并询问控股股东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虞建

明先生，确认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

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

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55� � � �证券简称:顺荣三七 公告编号:2015-075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正在筹划可能

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相关事项

,

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顺荣三七

,

证券代码

:002555)

已

于

2015

年

7

月

6

日下午开市起停牌

,

并于

2015

年

7

月

6

日、

2015

年

7

月

9

日、

2015

年

7

月

11

日、

2015

年

7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及《关于公司股票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正在筹划参股一家知名游戏公司相关事项。截止目前

,

经参与各方协商达成一致

意见

:

各投资方按照一定比例增资上海喆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喆元文化”

,

系一家

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增资完成后

,

将以喆元文化作为投资主体

,

实施对

标的游戏公司的收购

,

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对外投资公告》。因后续收购

行为尚存在不确定性

,

根据相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

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待有关事项

确定后

,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公司所有消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55� � � �证券简称:顺荣三七 公告编号:2015-076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顺荣三七”

)

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同上海喆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喆元文化”

)

及其原股东东方星辉

(

上海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星辉上海”

)

、东方星晖

(

北京

)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星晖北京”

)

签署《上海喆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增资认购协议》

(

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本协议”、“协议”

)

。喆元文化本次增资共计筹集资金

4.24

亿元

,

根据协议

,

星辉上海认缴人民

币

33,900

万元

,

顺荣三七将认缴人民币

8,500

万元。双方投资于喆元文化的全部款项将仅用于

对经双方一致同意的知名游戏公司的收购。

2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3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本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企业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上海喆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英伦路

38

号五层

517

室

法定代表人

:

陈波

注册号

:310141000161222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15

年

06

月

10

日 至

2045

年

06

月

09

日

公司经营范围

:

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发布各类广告、影视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礼仪服务、摄影服务、展览展示、会务会展服

务、商务信息咨询

(

除经纪

)

、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公

关活动策划、自有设备租赁

(

不得从事金融租赁

);

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工艺美术品

(

除文物

)

的

销售。【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2

、增资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东方星晖（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０．１０％

东方星辉（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７９９ ７９．９０％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２０％

总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 (

具体内容以“增资协议”为准

)

1

、增资和认购价款

依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

喆元文化同意将其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100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1,000

万元

,

增加额为人民币

900

万元

(

“增资”

);

星辉上海应以人民币

33,900

万元的价格认购增

资中的人民币

700

万元

,

其中人民币

700

万元应作为公司注册资本的增资部分

,

而剩余部分

,

即

人民币

33,200

万元应作为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

顺荣三七应以人民币

8,500

万元的价格认购增资

中的人民币

200

万元

,

其中人民币

200

万元应作为公司注册资本的增资部分

,

而剩余部分

,

即人

民币

8,300

万元应作为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2

、目的

本次各方支付的全部款项仅应用于收购各方一致同意的一家游戏公司的股权之目的。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目的

:

加快推进公司在文化娱乐版块战略布局

,

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

和核心竞争力。

2

、公司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

此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但标的公司的收购行为

具有不确定性

;

对外投资的收益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宏观经济、行业竞争及被投资企业主要

产品的市场发展情况

,

同样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3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

各方通过对喆元文化的共同投资加强在游戏文化领域的相关

投资合作

,

同时发挥各方在各自所处领域的优势

,

对喆元文化和被投资公司共同进行后续管

理。此次增资对本公司而言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

有利于提高综合实力

,

巩固和强化公司业务战

略构架

,

有助于公司做大做强

,

为投资者提供更高的回报。

五、备查文件

1

、《上海喆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增资认购协议》

;

2

、《上海喆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002454� � �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5-041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松芝股份

"

）控股股东陈福成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至

2015

年

5

月

22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和集中竞价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23,887,582

股，占

"

松芝股份

"

总股本的

5.91%

。在卖出

"

松芝股份

"

股份达

到

5%

时，没有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在履行报告和披露义务前没有停止卖出

"

松芝股份

"

股份，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六条和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陈福成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调

查通知书》（沪调查通字

2015-3-2

号），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该事件的后续进展我公司会及时予以披露， 详情请关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000007� � �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6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了避免股价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开市起停牌，后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5

日、

6

月

12

日、

6

月

19

日、

6

月

27

日、

7

月

4

日、

7

月

11

日、

7

月

18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

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5-045

、

2015-047

、

2015-051

、

2015-055

、

2015-058

、

2015-060

、

2015-064

）。

公司上述筹划的重大事项为：拟对深圳德福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已取得私募基金

管理资格，经营范围为：金融信息咨询、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服务外包；创业投资业

务、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等）进行增资扩股，增资金额超过公司

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目前公司已聘请中介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进行财务尽职调查，以为公司提供决策参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的推进中，为保护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将尽快聘请财务、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推动本次

增资扩股的各项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并公告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5日

2015年 7 月 25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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